
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5)渝 05 破申 326 号

申请人：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

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 158 号 16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183853582A。

法定代表人：卿信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休，北京市尚公（重庆）律师事

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梦云，北京市尚公（重庆）律师事

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重庆远成世豪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长凯路 315 号 1 幢 7-1 自编号 7001，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352746201A。

法定代表人：董隆瑜。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女，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炳杰，男，系该公司员工。

2025 年 5 月 13 日，申请人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建五局三建公司）以被申请人重庆远成世豪物



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成世豪物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

申请对远成世豪物流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本院查明：远成世豪物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成立，

登记机关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 5000 万

元。现登记股东为上海远悠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物流园项目开发；房地产开

发；普通货运（以上范围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

商业地产项目的规划、开发、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一般

项目：物流园商业项目规划、管理；国内、国际货运代理；

仓储服务（不含国家禁止的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标准厂

房、仓库的租赁；货运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咨询；物流项目

方案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销售：钢材、汽车、木制品、五

金交电、机电设备、 计算机及配件、日用百货、橡塑制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022 年 3 月 11 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

渝 01 民初 5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远成世豪物流公司支付

中建五局三建公司租金工程款 37 023 596 元及利息、停窝工

损失          4 340 562.68 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远成



世豪物流公司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中建五局三建公司

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渝 01 执 837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在

等待(2022)渝 01 执 1596 号案处置涉案两宗地期间，被执行

人除涉案宗地和不具备执行条件的应收款外无其他可供执

行的财产，本案应当中止执行，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

件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2 年 3 月 25 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民

初 3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远成世豪物流公司支付中建五局

三建公司欠付工程款 73 273 558.90 元及利息、进度款利息 1 

600 000 元、停窝工损失 25 659 437.22 元及利息等。判决生

效后，远成世豪物流公司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中建五

局三建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作出(2022)渝执 12 号执行裁定书，将(2019)渝民

初 36 号民事判决指定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2 月 21 作出 (2022)渝 01

执 1596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查明在本次执行中两次公开拍

卖涉案宗地，无人竞拍而流拍，申请执行人不接受以物抵债，

请求中止拍卖，并以被执行人除涉案宗地和不具备执行条件

的应收款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另查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

根据债权人中建五局三建公司申请，作出(2022)渝 01 执 1596



号决定书，将远成世豪物流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移送本院

进行破产审查。

本院认为，远成世豪物流公司登记于重庆市渝北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

复》(法〔2019〕285 号)：“二、同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以下破产案件：全市区县以上(含本级)市场监管部门

核准登记公司（企业）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据此，本案

属于本院管辖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第

七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

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第二条规定：“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债权债

务关系依法成立；（二）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三）债

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第四条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



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

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二）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

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四）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

无法清偿债务；（五）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

形。”远成世豪物流公司是企业法人，具备破产主体资格。

中建五局三建公司对远成世豪物流公司的债权经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履行期限已经届满，远成世豪物流公司未清偿债

务，可以认定远成世豪物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中建五

局三建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申请远成世豪物流公司破产清

算。远成世豪物流公司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中

建五局三建公司的债务，可以认定远成世豪物流公司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

综上，远成世豪物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具备破产原因。中建五局三建公司作为债权

人申请远成世豪物流公司破产清算，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

以受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

一条、第二条、第四条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对重庆远成世豪物流



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肖  飞  

审  判  员      吕金伟

审  判  员      赵  鑫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邹  滔

书  记  员      张昕彤


